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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2 年度触及下列情形之

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1）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2）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
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3）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
意见的审计报告；（4）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5）未在规定
期限内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6）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所审核同意。

2、本次拟签署的债务重组等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若公司未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全
部新债权，对公司净资产不产生影响，若公司有可能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全部新债权，对公司
净资产产生影响。 鉴于协议付款安排，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是否能履行完毕、本期对于债务重组事项的
重大不确定性是否已经消除、能否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3、公司本次和前次债务和解后新债务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向关联方的 5,000万元借款，该项关联
借款期限为一年。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998.49万元，货币资金较少。鉴于上述关
联方借款金额较大，到期后如果无法用公司销售回款归还，还需公司另行筹措资金，届时公司将面临
较大的流动性压力，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存在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

4、本次公司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
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净资产为-3.27亿元，无法通过本次及前次债务重
组使净资产转正，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截至本回复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无法获取并披露债权人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6、截至目前，公司存在如下风险：流动资产远低于流动负债、净资产为负、营业收入持续下滑、部
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存在重大诉讼、重要子公司股权被冻结、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主
营业务收入完整性、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及子公司的终止确认、子公司涉税事项、持续经营
能力重大不确定性等以及内控审计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尚未消除。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386
号），现就关注函中提到的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关于债务重组
（一）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债权人是否就债务重组行为履行恰当的内部审批程序或上级主管部门报

批程序（如适用），签署相关协议前是否已获得有效、充分的授权，相关行为是否符合所适用的法律法
规和监管要求，协议签署方是否有权利代表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协议，请列示履行具体程序或获得授
权的时间并提供相关证明性文件；并说明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你公司、5%以上股东及你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债权方就债务重组行为已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债权人中的法人均出具

了股东签字/签章并加盖公章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债权人中的合伙企业均出具了合伙人签字并加
盖合伙企业公章的合伙人会议决议；债权人是自然人的无须出具内部决议文件。

相关法人债权人已履行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的内部审批程序， 合伙企业债权人已履行合伙人会
议决议的内部决议程序，债权人在签署相关协议前已获得有效、充分的授权，相关行为符合所适用的
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公司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相关债务重组协议、和解协议，代表债权人签署协议的协议签署方均为
自然人债权人本人、合伙人债权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人债权人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主体有权利代
表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协议。

上述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债权人就本次债务重组履行的内部决议程序如下：
序号 债权人 终端资产 内部决议文件 其他文件
快马财税作为债务人
1 北京普达财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2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现
债权人为宋国岩） 易桥胜谷（深圳）咨询有限公司 自然人不适用 债权转让协议

3 辽宁惠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
名：盘锦惠友软件有限公司） 盘锦易桥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4 黄永坚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不适用 ———
5 武汉阿日月顾问咨询有限公司 升昇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6 北京庄易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易桥普达财税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7 贵州瑞和致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8 丽水鑫立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绍兴易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合伙人会议决议 ———

9 丽水锦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杭州易桥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会议决议 ———

10 深圳市明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1
三明市翰铭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曾用名： 三明市翰铭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

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2
安达信（山西）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曾用名： 山西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3 陈学红 黄山易桥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自然人不适用 ———
14 杭州天慧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易桥易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5 王磊 杭州易桥乾福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自然人不适用 ———
16 浙江戴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易乔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7 广州森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番禺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宝岗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汇顺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粤中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南沙分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8 蓬润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蓬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9 海安双华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已注
销） 南通易桥双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不适用 ———

20 长沙德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神州易桥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快马咨询作为债务人

1 武汉欣和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神州惠安易桥顺利办财税服务有
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2 大连众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大连易桥屈信财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3 松原市亚恒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吉林易桥众和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4 广州旭邦财税服务有限公司（曾用
名：广州旭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旭桥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 ———

5 南通易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易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6 天津逸瑞税务代理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津易桥逸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7 长春市翔裕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吉林市易桥翔裕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 ———

8 沈阳天之助商贸有限公司 (曾用名：
沈阳天之助商务代理有限公司) 沈阳顺桥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9 宁夏新管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宁夏易桥新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会议决议 ———

10 西安金银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1 厦门市福咖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顺利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2 武汉中德立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神州办青创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3 福建省九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
名：厦门市九章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易桥汇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4 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 （现债权
人为刘艳卓） 长春市易桥卓越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自然人不适用 债权转让协议

15 昆明奢雅贸易有限公司（曾用名：昆
明拾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昆明易云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6 王锦 昆明易桥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不适用 ———
17 大连益字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易桥益盛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8 沈阳金号角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沈阳宏祥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

19 衡阳立达泰信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衡阳易桥立泰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 ———

注 1：原债权人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在本次债务重组前已
通过与现债权人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债权让与了现债权人宋国岩、刘艳卓。

注 2：原债权人海安双华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已注销，原债权人的全体股东（均为自然人）与快马财
税、公司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和解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

律师核查结论性意见：
1、本次债务重组的相关法人债权人已履行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的内部审批程序，合伙企业债权

人已履行合伙人会议决议的内部决议程序，债权人在签署相关协议前已获得有效、充分的授权，相关
行为符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2、协议签署方有权利代表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协议。
3、根据顺利办提供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网络检索，本所律师未发现：（1）债权人及其股东、实

际控制人与顺利办存在关联关系；（2）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顺利办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3）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顺利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顺利办并未向本所律师提供袁品控股（北京）有限公司、顺利办股东
彭聪及其一致行动人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顺利办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关联关系的说明，本所律师无
法就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与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发表意见。 但经本所
律师网络检索，未发现债权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

（二）请你公司逐项列示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上述债务的形成时间、形成原因，在债务重组前账务
处理过程、账面价值和依据，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上述债务的形成时间、形成原因，在债务重组前账务处理过程、账面价值和依

据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如下表所示：
序号 快 马 财 税

债权人
标的债权
（单位：元） 形成时间 形成原因 在债务重组前账务处理过程、 账面价值

和依据及合规性

1
北 京 普 达
财 务 顾 问
股 份 有 限
公司

36,469,284.57 2019.1

2019 年 1 月， 快马财税以 54,000,000.00 元
与北京普达财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就收购
天津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71.66%股
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等相
关协议。

快马财税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 53,669,284.57
元，相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已支付股
权 转 让 款 17,200,000.00 元 ， 剩 余
36,469,284.57元未支付。

2
霍 尔 果 斯
鹏 程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10,259,932.13 2021.12

2020年 12 月，快马财税与霍尔果斯鹏程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就收购易桥胜谷（深圳）咨
询有限公司 60%股权产生纠纷，2021 年 12
月经法院判决快马财税继续履行已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支付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依据法院判决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余额
10,259,932.13 元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及
其他应付款科目。

3
盘 锦 惠 友
软 件 有 限
公司

8,706,976.34 2017.3

2017 年 3 月， 快马财税以 21,261,000.00 元
与盘锦惠友软件有限公司就收购盘锦易桥
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66.5%股权，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等相关协
议。

快马财税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 21,261,000.00
元, 相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已支付股
权 转 让 款 12,554,023.66 元 ， 剩 余
8,706,976.34元未支付。

4 黄永坚 3,808,397.73 2017.2
2017年 2 月，快马财税以 8,184,000.00 元与
黄永坚就收购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7.6%股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
协议等相关协议。

快马财税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 8,184,000.00
元 , 相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剩余
3,808,397.73元未支付。

5
武 汉 阿 日
月 顾 问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3,222,172.03 2017.3

2017年 3 月，快马财税以 8,100,000.00 元与
武汉阿日月顾问咨询有限公司就收购升昇
顺利办（武汉） 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60%股
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等相
关协议。

快马财税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 7,964,619.56
元, 相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已支付股
权 转 让 款 4,742,447.53 元 ， 剩 余
3,222,172.03元未支付。

6
北 京 庄 易
照 明 工 程
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19.1
2019 年 1 月， 快马财税以 18,000,000.00 元
与北京庄易照明工程有限公司就收购天津
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28.34%股权 ,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快马财税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中的股权收购价格 18,000,000.00 元计入
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应付款科目, 已支
付股权转让款 2,000,000.00元, 三方抵债
抵扣 14,000,000.00 元, 剩余 2,000,000.00
元未支付。

7
贵 州 瑞 和
致 远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司

1,740,913.57 2017.4

2017年 4 月，快马财税以 4,500,000.00 元与
贵州瑞和致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就收购贵
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0%股权，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等相关
协议。

快马财税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 4,537,551.08
元, 相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已支付股
权 转 让 款 2,796,637.51 元 ， 剩 余
1,740,913.57元未支付。

8

丽 水 鑫 立
达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41,125,989.61 2021.12

2020年 12 月，快马财税与丽水鑫立达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收购绍兴易达
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60%股权产生纠纷，2021
年 12月经法院判决快马财税继续履行已签
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丽水鑫立达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款。

依据法院判决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余
额， 及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 倍标准计
算相应的违约金和应支付的超额利润对
价及其利息共计 41,125,989.61 元相应计
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营业外支出及其他
应付款科目。

9

丽 水 锦 联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33,732,706.43 2021.12

2020年 12 月，快马财税与丽水锦联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收购杭州易桥至
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0%股权产生纠
纷，2021 年 12 月经法院判决快马财税继续
履行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丽水锦联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款。

依据法院判决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余
额， 及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相
应的违约金和应支付的超额对价及其利
息共计 33,732,706.43 元相应计入其他非
流动资产、 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付款科
目。

10
深 圳 市 明
峰 财 务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1,164,901.66 2021.4

快马财税收购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
司的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
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深圳
市明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
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664,145.23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499,243.57 元，
剩余 1,164,901.66元未支付。

11

三 明 市 翰
铭 企 业 咨
询 服 务 有
限公司（曾
用名：三明
市 翰 铭 财
务 咨 询 有
限公司）

1,310,514.37 2021.4

快马财税收购三明市翰铭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持有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的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三明市
翰铭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
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872,163.39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561,649.02 元，
剩余 1,310,514.37元未支付。

12

安达信（山
西）会计事
务 所 有 限
公司（曾用
名：山西安
达 信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限公司）

589,752.44 2019.12

快马财税收购山西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持有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
9%股权后， 双方又签署了解除协议及补偿
协议、终止收购事项。 依据解除协议及补偿
协议快马财税向山西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
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偿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589,752.44 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剩余 589,752.44元未支付。

13 陈学红 6,702,612.24 2017.2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黄山易桥通财税
服务有限公司 60%股权； 该项收购形成的
股权转让款仍有 6,702,612.24元未支付。

快马财税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 12,302,350.12
元, 相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已支付股
权 转 让 款 5,599,737.88 元 ， 剩 余
6,702,612.24元未支付。

14
杭 州 天 慧
财 务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司

5,373,632.12 2021.12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杭州易桥易捷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后续双方合
同履行中产生争议，我方起诉，双方沟通后
撤诉， 现按原合同执行， 未支付款项合计
5,373,632.12元。

仍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余额 5,373,632.12
元继续确认为其他应付款科目。

15 王磊 5,278,044.32 2021.12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杭州易桥乾福财
务咨询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后续双方合
同履行中产生争议，我方起诉，双方沟通后
撤诉， 现按原合同执行， 未支付款项合计
5,278,044.32元。

仍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余额 5,278,044.32
元继续确认为其他应付款科目

16
浙 江 戴 卫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12,218,900.00 2021.12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杭州易乔财务管
理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后续双方合同履
行中产生争议，我方起诉但被驳回，判令按
原合同执行 ， 目前未支 付 款 项 合 计
12,218,900.00元。

依据法院判决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余额
及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共
计 12,218,900.00 元相应计入其他非流动
资产及其他应付款科目

17
广 州 森 叁
企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1,610,620.48 2019.12

快马财税与债权人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协议
约定广州森叁促使标的公司将其拥有的标
的资产导入快马分公司， 后双方又签署了
解除协议、终止收购事项；依据解除协议,截
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快马财税应向债权人
支付的补偿款仍有 1,610,620.48元未付。

依据签署的补偿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610,620.48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剩余 1,610,620.48元未支付。

18
蓬 润 投 资
（上海）有
限公司

8,673,278.93 2021.12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上海蓬润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后续双方合同履
行中产生争议，我方起诉但被驳回，判令按
原合同执行 ， 目前未支 付 款 项 合 计
8,673,278.93元。

依据法院判决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余额
8,673,278.93元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及其
他应付款科目。

19
海 安 双 华
会 计 服 务
有限公司

539,183.74 2021.4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南通易桥双华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66.5%股权后，未按约定支
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
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
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补偿款仍有 539,183.74元未付。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943,570.69 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404,386.95 元，
剩余 539,183.74元未支付。

20
长 沙 德 创
财 务 管 理
有限公司

309,252.27 2021.4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长沙神州易桥财
务管理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
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
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
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补偿款仍有 309,252.27元未付。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441,788.96 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132,536.69 元，
剩余 309,252.27元未支付。

序号 快 马 咨 询
债权人

标的债权
（单位：元） 形成时间 形成原因 在债务重组前账务处理过程、 账面价值

和依据及合规性

1
武 汉 欣 和
财 务 管 理
有限公司

3,714,955.25 2017.3

2017年 3 月，快马咨询以 9,000,000.00 元与
武汉欣和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收购武汉神
州惠安易桥顺利办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60%
股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等
相关协议。

快马咨询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 8,966,841.37
元, 相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已支付股
权 转 让 款 5,251,886.12 元 ， 剩 余
3,714,955.25元未支付。

2
大 连 众 创
科 技 咨 询
有限公司

1,938,858.91 2017.3

2017年 3 月，快马咨询以 4,950,000.00 元与
大连众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就收购大连易
桥屈信财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60%股权，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等相关
协议。

快马咨询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 5,063,160.18
元，相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已支付股
权 转 让 款 3,124,301.27 元 ， 剩 余
1,938,858.91元未支付。

3
松 原 市 亚
恒 财 务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377,136.91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松原市亚恒财务代理有限公
司持有吉林易桥众和财税管理有限公司的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
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松原市亚
恒财务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
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538,767.02 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161,630.11 元，
剩余 377,136.91元未支付。

4
广 州 旭 邦
财 务 咨 询
有限公司

1,018,269.66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广州旭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持有广州旭桥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 60%
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广州旭邦财务
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
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454,670.95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436,401.29 元，
剩余 1,018,269.66元未支付。

5
南 通 易 联
企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1,244,551.81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南通易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南通易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60%股
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
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南通易联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
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777,931.16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533,379.35 元，
剩余 1,244,551.81元未支付。

6
天 津 逸 瑞
税 务 代 理
事 务 所 有
限公司

671,303.71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天津逸瑞税务代理事务所有
限公司持有天津易桥逸诚财税咨询有限公
司的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
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天津
逸瑞税务代理事务所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
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959,005.30 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付
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287,701.59 元，剩
余 671,303.71元未支付。

7
长 春 市 翔
裕 财 务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490,277.99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长春市翔裕财务代理有限公
司持有吉林省易桥翔裕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的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长春市
翔裕财务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
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700,397.13 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210,119.14 元，
剩余 490,277.99元未支付。

8
沈 阳 天 之
助 商 贸 有
限公司

754,273.83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沈阳天之助商贸有限公司持
有沈阳顺桥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 60%
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沈阳天之助商
贸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
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077,534.04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323,260.21 元，
剩余 754,273.83元未支付。

9

宁 夏 新 管
家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716,560.14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宁夏新管家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宁夏易桥新管家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
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
询向宁夏新管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
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023,657.34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已支付补偿款 307,097.2元，剩
余 716,560.14元未支付。

10
西 安 金 银
盛 财 务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331,879.71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西安金银盛财务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陕西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
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西安金银
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
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580,790.46 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248,910.75 元，
剩余 331,879.71元未支付。

11
厦 门 市 福
咖 股 权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1,938,483.74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厦门市福咖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厦门顺利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
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厦门市福
咖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
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2,769,262.48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830,778.74 元，
剩余 1,938,483.74元未支付。

12
武 汉 中 德
立 信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司

965,470.50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武汉中德立信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武汉神州办青创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的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
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武汉
中德立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
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379,243.57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413,773.07 元，
剩余 965,470.5元未支付。

13
厦 门 市 九
章 教 育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852,329.42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厦门市九章教育服务有限公
司持有厦门易桥汇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
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厦门市九
章教育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
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217,613.46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365,284.04 元，
剩余 852,329.42元未支付。

14
吉 林 省 搏
时 商 务 有
限公司

754,273.83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持
有长春市易桥卓越财税服务有限公司的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
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吉林省搏
时商务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
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077,534.04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323,260.21 元，
剩余 754,273.83元未支付。

15
昆 明 拾 艺
代 理 记 账
有限公司

579,451.28 2019.12

快马咨询收购昆明拾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持有昆明易云财务管理有限公司的 60%股
权后， 双方又签署了解除协议及补偿协议、
终止收购事项。 依据解除协议及补偿协议
快马咨询向昆明拾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支
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
议。

依据签署的补偿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579,451.28 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剩余 579,451.28元未支付。

16 王锦 455,638.30 2017.4
快马咨询以 1,053,000.00 元与王锦就收购
昆明易桥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股
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等相
关协议。

快马咨询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应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 806,638.30元，
相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已支付股权
转让款 351,000.00 元，剩余 455,638.30 元
未支付。

17
大 连 益 字
号 企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3,225,862.86 2021.12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大连易桥益盛财
税服务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后续双方合
同履行中产生争议，我方起诉，双方沟通后
撤诉， 现按原合同执行， 未支付款项合计
3,225,862.86元。

仍按照未付股权转让款余额 3,225,862.86
元继续确认为其他应付款科目。

18
沈 阳 金 号
角 会 计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707,095.31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沈阳宏祥易桥会
计服务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
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
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
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补偿款仍有 707,095.31元未付。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010,136.16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303,040.85 元，
剩余 707,095.31元未支付。

19
衡 阳 立 达
泰 信 财 税
咨 询 服 务
有限公司

1,216,457.14 2021.4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衡阳易桥立泰财
税服务有限公司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
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
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
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补偿款仍有 1,216,457.14元未付。

依据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列示的款项金额
1,507,391.33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及其他应
付款科目， 已支付补偿款 290,934.19 元，
剩余 1,216,457.14元未支付。

注：债务形成时间、原因，账务处理过程及依据如上表所示，公司认为相关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
①检查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上述债务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
②检查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上述债务后续偿还的银行支付凭证；
③检查法院判决等支持性文件；
④复核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上述后续计量等方面涉及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2）我们的意见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上述债务在初始确认、后续计量符合会计

准则的规定。
（三）你公司本次债务和解后新债务金额为 3,858.69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向关联方的 5,000 万元

借款。 请你公司核实上述关联方借款是否已实际到账，具体后续付款安排，是否对你公司的日常经营
造成重大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本次债务和解后新债务金额为 3,858.69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向关联方的 5,000 万元借

款， 该项关联借款期限为一年。 截至本回复公告披露日， 该项关联借款已到账 2,235 万元， 其中
1,224.10万元公司已用于偿还中国银行西宁市城西支行贷款，并完成贷款结清工作。

依据关联方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2000万元专项用于公司债务重组过程中，需向债权人支付的款
项，其余款项 30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经借款方同意，公司不得改变借款用途”。 关联方已
出具同意函，3000万元借款亦可用于债务和解后偿还新债务。

后续具体付款将根据公司与各债权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和
解协议》进行安排，即协议生效后 2日内，公司向债权人账户支付债务金额的 10%（合计 385.87万元）；
在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终止执行后（如适用），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债权人账户支付债务金额
的 40%（合计 1,543.48万元）；视 2022年年度审计进展情况及债权人配合情况，公司于 2023年 2 月 28
日前向债权人账户支付债务金额的 50%（合计 1,929.35万元）。 同时，公司亦存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前提前偿还全部新债权涉及款项的可能。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998.49 万元，货币资金较少。 鉴于上述关联方借款金
额较大，到期后如果无法用公司销售回款归还，还需公司另行筹措资金，届时公司将面临较大的流动
性压力，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存在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
①检查关联方借款协议及相关审批文件；
②检查银行日记账及银行流水对账单，复核其入账情况；
③检查总裁办关于《人民币借款合同》相关事项的同意函的批复、关联方的同意函。
（2）我们的意见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
①关联方借款协议已经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
②截止本关注函回复日，上述关联方借款到账金额为 2,235.00万元；
③结合关联方借款协议中的资金用途，5,000万元借款都可偿还和解债务。 顺利办公司未提供后

续日常经营活动资金收支预算，该项借款后续付款安排是否能满足日常经营活动的需求，我们无法判
断其影响。

（四）根据和解协议，在你公司向债权人支付全额新债务后，债权人对你公司享有的债权归于消
灭，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 新债务具体付款约定为：协议生效后 2日内，你公司向债权人账户
支付债务金额的 10%；在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终止执行后，你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债权人账
户支付债务金额的 40%； 视 2022年年度审计进展情况及债权人配合情况， 你公司于 2023年 2 月 28
日前向债权人账户支付债务金额的 50%。

请你公司结合具体偿债款项付款安排，说明你公司满足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的具体时点、公司
债务现时义务解除的具体时点， 明确说明与债权人签署的上述债务重组协议是否不可变更、 不可撤
销，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债务重组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同时结合有关协议承诺，分析说明你公司后续
是否仍存在现金补足风险，相关债务重组收益确认金额及时点是否审慎合规。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满足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的具体时点、公司债务现时义务解除的具体时点
公司拟通过如下约定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和解协议生效后 2 日内向债权人支付新债务金额

的 10%；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向债权人支付新债务金额的 40%；视 2022年年度审计进展情况及乙
方配合情况，于 2023年 2月 28日前向债权人支付新债务金额的 50%。

根据公司与相关债权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如下条款：
“1.1 根据重组协议，乙方对甲方享有【】元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1.2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甲方向乙方支付【】元（以下简称“新债权”）后，乙方对甲方享有的标

的债权归于消灭，甲乙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 ”
公司债务现时义务解除的具体时点为公司向相关债权人全额支付新债权的时点。
根据和解协议安排，满足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的具体时点分以下两种情况：
（1）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即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 50%款项 19,293,474.39 元，则公司作为

债务人已经用现金偿还方式履行义务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
以终止确认。

②剩余应支付债务 19,293,474.39 元和已和解债务 168,203,246.51 元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因不
符合金融负债终止确认的条件，仍然作为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挂账。

③如果公司按照和解协议约定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前向债权人支付新债务金额剩余的 50%，则
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通过相关债权人豁免，合法解除了对金融负债的主要责任，符合金融负债可以终
止确认的条件。 公司债务现时义务解除的具体时点为 2023年 2月 28日。

（2）未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全部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如果公司有可能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提前偿还全部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即截止 2022年 12

月 31日， 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 100%款项 38,586,948.77 元, 则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用现金偿还
方式履行义务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认。

②依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问题“1-20 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对
于上市公司进行的债务重组交易， 由于涉及的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
此，上市公司通常应在债务重组协议履行完毕后确认债务重组收益，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重大不
确定性已经消除。 ”依前述，债务重组协议已于 2022年 12 月 31 日前履行完毕，因此剩余已和解债务
168,203,246.51元，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通过相关债权人豁免，合法解除了对金融负债的主要责任，符
合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认的条件。同时也符合债务重组收益确认的条件。公司债务现时义务解除的具
体时点为 2022年 12月 31日。

2、与债权人签署的上述债务重组协议是否不可变更、不可撤销
根据《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

“3.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不承担或不及时、 充分地承担本协议项下其应承

担的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守约的一方（“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的一方（“违约方”）纠正其
违约行为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遭至的
损失。

5.2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各方不能通过上
述协商解决争议，那么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员会届时的规定和规
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败诉方应承担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
律师费。 在解决某项争议的过程中，各方应在除争议问题外的所有其他方面继续履行。 ”

根据《附生效条件的债务和解协议》：
“3.协议的生效、修改与终止
3.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2本协议各方经达成书面协议可对本协议进行补充或修订。 经各方签署，该修订及补充协议（如

有）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不承担或不及时、 充分地承担本协议项下其应承

担的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守约的一方（“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的一方（“违约方”）纠正其
违约行为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遭致的
损失。

5.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5.1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履行及解释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5.2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各方不能通过上

述协商解决争议，那么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员会届时的规定和规
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败诉方应承担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
律师费。 在解决某项争议的过程中，各方应在除争议问题外的所有其他方面继续履行本协议。 ”

根据上述协议主要条款， 债务重组相关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对协议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均不可单方面的修改、变更或撤销，若有一方未按照协议
履行其义务，即构成违约，将承担违约责任。 债务重组相关协议不存在合同签署各方事先约定的可变
更、可撤销的情形，亦不存在法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

律师核查结论性意见：
顺利办、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与债权人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不存在合同事先约定的可变更、可撤销

的情形，亦不存在法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 合同生效后，未经合同签署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
得单方变更或撤销合同。

3、债务重组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
（1）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即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 50%款项 19,293,474.39 元,则公司作为

债务人已经用现金偿还方式履行义务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
以终止确认。 故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19,293,474.39
贷：银行存款 19,293,474.39
②剩余应支付债务 19,293,474.39元和已和解债务 168,203,246.51 元不符合金融负债终止确认的

条件，仍然作为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挂账。
③对报表影响

项目 金额

资产 减少 19,293,474.39元

负债 减少 19,293,474.39元

净资产 不产生影响

（2）未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全部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如果公司有可能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提前偿还全部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即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日，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 100%款项 38,586,948.77元，则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用现金偿还方
式履行义务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认。 则会计处理如
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38,586,948.77
贷：银行存款 38,586,948.77
②依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之问题“1-20 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对

于上市公司进行的债务重组交易， 由于涉及的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
此，上市公司通常应在债务重组协议履行完毕后确认债务重组收益，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重大不
确定性已经消除。 ”依前述，债务重组协议已于 2022年 12 月 31 日前履行完毕，因此剩余已和解债务
168,203,246.51元，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通过相关债权人豁免，合法解除了对金融负债的主要责任，符
合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认的条件。 同时也符合债务重组收益确认的条件，故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168,203,246.51
贷：投资收益 168,203,246.51
③对报表影响

项目 金额

资产 减少 38,586,948.77元

负债 减少 206,790,195.28元

净资产 增加 168,203,246.51元

4、同时结合有关协议承诺，分析说明你公司后续是否仍存在现金补足风险，相关债务重组收益确
认金额及时点是否审慎合规。

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关联方借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新债权的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向关联方的 5,000万元借款。截至本回复公
告披露日，该项关联方借款已实际到账 2,235万元。

依据关联方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2000万元专项用于公司债务重组过程中，需向债权人支付的款
项，其余款项 30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经借款方同意，公司不得改变借款用途”。 关联方已
出具同意函，3000万元借款亦可用于债务和解后偿还新债务。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998.49 万元，货币资金较少。 鉴于上述关联方借款金
额较大，到期后如果无法用公司销售回款归还，还需公司另行筹措资金，届时公司将面临较大的流动
性压力，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相关债务重组收益确认金额及时点审慎合规。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①获取与债权人签署的《债务和解协议》，核查相关协议条款；
②获取并核查相关审议审批程序文件以及董事会决议；
③检查关联方借款协议及相关审批文件。
④检查总裁办关于《人民币借款合同》相关事项的同意函的批复、关联方的同意函
（2）我们的意见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
①结合公司回复债务和解协议中具体偿债款项付款安排， 公司满足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的具

体时点为公司债务现时义务解除的具体时点。
②顺利办、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与债权人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不存在合同事先约定的可变更、可撤

销的情形，亦不存在法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 合同生效后，未经合同签署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
不得单方变更或撤销合同；

③结合公司回复债务和解协议中具体偿债款项付款安排，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如果向
相关债权人未支付完全部款项则不能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④依据关联方借款合同及同意函借款方同意 5000万元借款可用来偿还债权人债务。
（五）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相关协议时，是否有律师或其他独立第三方进行鉴

证；你公司董监高、5%以上股东是否与相关债权人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排；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各
债权人对相关债权予以减免的商业合理性，相关事项的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有重大遗
漏，相关债务重组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补充说明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相关协议时，是否有律师或其他独立第三方进行鉴证
公司在与债权人签署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相关债务重组协议、和解协议时，代表债权人签署协议

的协议签署方均为自然人债权人本人、合伙人债权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人债权人的法定代表人，
因此，未经律师或其他独立第三方进行鉴证。

2、公司董监高、5%以上股东是否与相关债权人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排
公司董监高、5%以上股东与相关债权人不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排。
3、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各债权人对相关债权予以减免的商业合理性
公司子公司快马财税、 孙公司快马咨询于 2017 年至 2019 年在全国收购整合了近百家以代理记

账、工商代办、企业咨询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服务公司，与各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盈
利补偿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等相关协议，由此产生应付股权转让款
等款项。

为化解快马财税、快马咨询的债务风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涉及债务和解的全
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了商讨，拟与部分合伙人达成债务和解，并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

公司对管理团队进行访谈，了解到为更快的解决纠纷，尽早收回拖欠的股权转让款项，减少损失，
上述债权人与公司达成了相关的债务和解协议。 各债权人对相关债权予以减免主要是出于为了更快
的回收资金、减少损失等方面的考虑，具有商业合理性。

4、相关事项的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有重大遗漏，相关债务重组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债务重组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提交将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决议信息已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5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进行了披露，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
遗漏，相关债务重组事项合法合规。

律师核查结论性意见：
1、债权人在签署债务重组相关协议时，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律师或其他独立第三方进行鉴证的情

形。
2、根据顺利办提供的《承诺函》，债权人与顺利办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

安排；债权人与顺利办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顺利办并未向本所律师提供袁品控股（北京）有限公司、顺利办股东

彭聪及其一致行动人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 顺利办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是否与债权人存在其他协议
或潜在安排的说明， 本所律师无法就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与债权人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
排发表意见。

3、债权人对相关债权予以减免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民法典》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
4、顺利办关于本次债务重组相关事项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遗漏。
5、本次债务重组事项的内容及程序不违反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六）请你公司说明上述 28 家债权人是否存在债权转移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债权转移的具体情

况； 是否为相关债权人确认同意转移债权并代为行使债权人权力， 是否为债权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是否在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债权进行债务重组；请将相关债务金额与你公司前
期披露的相关债务数据进行核对。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截至本回复公告披露日，达成债务和解的相关终端资产合伙人共计 39 家，均已签署相关和解协

议。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签署的和解协议中，原债权人名称与和解协议签署对方不一致的如下表所示：

序号 标的公司 原债权人 和解协议签署对方 标的债权（元） 说明

1
易桥胜谷（深
圳）咨询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宋国岩 10,259,932.13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
于 2022 年 3 月 7 日被注销，存续期
内同意将相关债权转移给宋国岩

2
厦门易桥汇
金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厦门市九章教
育服务有限公
司

福建省九章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852,329.42 福建省九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

名为厦门市九章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3
长春市易桥
卓越财税服
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搏时商
务有限公司 刘艳卓 754,273.83

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被注销，存续期内同意
将相关债权转移给刘艳卓

4
昆明易云财
务管理有限
公司

昆明拾艺代理
记账有限公司 昆明奢雅贸易有限公司 579,451.28 昆明奢雅贸易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昆

明拾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公司拟与原债权人达成债务和解的事项中存在债权转移的情形，具体如下：
1、公司与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中存在债权转移的情形，系霍尔果斯

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22年 3月 7日被注销，存续期内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其
股东宋国岩达成协议，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对快马财税享有的
10,259,932.13元债权转让给股东宋国岩。 原债权人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确认同意转移债
权，且为债权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在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债权进行债务
重组的情况，相关债务金额与公司前期披露的相关债务数据核对无误（详见公告：2022-025）。

2、公司与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中存在债权转移的情形，系吉林省搏时商务
有限公司已于 2022年 7月 21日被注销， 存续期内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与其股东刘艳卓达成协
议， 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对快马咨询享有的 754,273.83 元债权转让给股东刘艳
卓。 原债权人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确认同意转移债权，且为债权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
在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债权进行债务重组的情况， 相关债务金额与公司前期披露
的相关债务数据核对无误（详见公告：2022-025）。

根据现债权人与原债权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债权人受让原债权人持有债权，并代为行使
债权权利。 上述债权转让的内容与形式合法合规，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与其他第三方的承诺、
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上述债权转移属于相关债权人确认同意转移债权，债权转移行为是债
权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在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债权进行债务重组。

律师核查结论性意见：
1、本次债务重组第一批 28家债权人、第二批 11家债权人中有 2家存在债权转移的情形。 霍尔果

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宋国岩之间的债权转移行为以及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与刘艳卓之间
的债权转移行为属于相关债权人确认同意转移债权，债权转移行为是债权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
于在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债权进行债务重组。

2、相关债务金额与公司前期披露的相关债务数据核对无误。
（七）核查你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是否存在买卖你

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
经核查 2022年 9月 28日至 10月 27日持股信息，除股东彭聪外，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上述期间内，
股东彭聪累计被动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331.42万股。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11月 1日发布的《关于股东
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

（八）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2022年 7月修订）》交易
类第 6号，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债权人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如果交易对方成立时间不足一年或是专
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请披露交易对方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方的财务资料。

回复：
截至本回复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无法获取并披露债权人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
二、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一）大信所针对你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审计

意见的基础包括上期保留事项延续至报告期的认定、主营业务收入完整性、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
负债及子公司的终止确认、子公司涉税事项、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等，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出具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请中兴华所说明是否已经充分了解你公司面临各项风险，在确定接受委托前是
否已经按照《审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与大信所就对审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进行必要沟通以及沟通的具
体情况。

中兴华所回复：
1、对该项目了解的风险
通过询问公司管理层、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查阅公司 2020 年 1 月至今所发上市公司公告等

方式，初步了解公司面临如下风险：流动资产远低于流动负债、净资产为负、营业收入持续下滑、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存在重大诉讼、重要子公司股权被冻结、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主营
业务收入完整性、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及子公司的终止确认、子公司涉税事项、持续经营能
力重大不确定性等以及内控审计否定意见。

2、与前任事务所的沟通
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与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规

定，经顺利办公司同意，本所已经向前任注册会计师发出函件，就如下问题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沟
通：

①前任注册会计师是否发现公司管理层存在正直和诚信方面的问题；
②前任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在重大会计、审计等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
③前任注册会计师向公司治理层通报的管理层舞弊、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以及值得关注的内部控

制缺陷；
④前任注册会计师认为导致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⑤前任注册会计师针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的基础包括上期保留事

项延续至报告期的认定、主营业务收入完整性、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及子公司的终止确认、
子公司涉税事项、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等。 上述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主要涉及的情形和范围是
什么，前任注册会计师认为对公司存在哪些报表层面认定的重大风险。

鉴于疫情原因，还未收到前任注册会计师书面回复。 我所已和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了电话会议沟
通，并就如下事项得到答复：未发现该公司管理层不正直诚信的情况；除出具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外，与
该公司管理层在重大会计、审计等问题上不存在意见分歧；除出具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表述事
项外， 未发现需向该公司治理层通报的管理层舞弊、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以及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
陷；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为合同到期，顺利办公司通知换所。

（二）请详细说明大信所不再担任你公司审计机构的原因，你公司与大信所的前期沟通是否存在
争议事项，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进行核实，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原因或事
项。

回复：
公司原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连续两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现合同

期已满，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已就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了充分沟通，各方均已明确知悉本事项并表示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对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异议。

2022年 10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独立董事已通过询问公司管理层、与前任及侯任注册会计师分别进行访谈、查阅公司与前任注册
会计师签订的业务约定书等方式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进行核实。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
独立董事认为：

1、通过与管理层及前任会计师沟通，我们了解到，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与公司解除业务约定系双方
商定，均属双方共同意愿及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均不存在影响意思表示的情形；

2、我们列席了前任与侯任会计师沟通会议，了解了双方对于审计事项沟通及交接的情况，我们认
为双方在沟通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审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双方沟通氛围融洽，沟通过程充
分、真实、坦诚，双方对公司及审计过程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3、通过与候任会计师进行的沟通，我们了解到：（1）候任会计师在进行业务承接时未受到公司不
当干涉，包括但不限于收受贿赂及其他影响业务判断及独立性的事项；（2）候任会计师了解公司情况，
已经与公司管理层及前任会计师进行了充分沟通，目前前任与侯任会计师交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我们认为，经过与前任会计师与候任会计师的沟通，公司与前任会计师解除业务约定及与候任会
计师拟进行业务合作的情况均属双方真实、自主意思表示，未发现公司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过程中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等情况发生。

（三）请你公司分别说明本期年报审计费用和内控审计费用的定价原则，较上一期审计费用的变
化情况及原因。

回复：
2021 年度公司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77 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为 123.90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

53.10万元）。
2022年度公司审计费用综合考虑参与审计工作人员的经验、专业能力、级别及相应的收费率和投

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初步商定为人民币 220 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为 160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
60万元）。审计费用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该年度审计业务工作量及市场行情等因素与
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

三、关于风险提示
（一）半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期末净资产-2.99 亿元，本次涉及债务重组和解金额为

1.68亿元，无法通过本次债务重组使净资产转正。 请你公司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本次公司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 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

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净资产为-3.27亿元，本次涉及债务重组和解金额为
1.68亿元，无法通过本次债务重组使净资产转正，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你公司 2021年年报显示，2021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74.22%, 2021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2.49亿元，会计师事务所对你公司 2021年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非标意见涉及上期保留事项延续至报告期的认定、主营业务收入完整性、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
债及子公司的终止确认、子公司涉税事项、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等，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出具否
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半年报显示，2022年半年度仅实现营业收入 2,160.21 万元，同比下降 83.56%，净
利润为-5,081.42万元,期末净资产-2.99亿元。

截至目前，你公司流动资产远低于流动负债、净资产为负、营业收入持续下滑、部分银行账户被冻
结、存在重大诉讼、内部控制混乱、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意见以及内控审计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尚未
消除、重要子公司股权被冻结。

请你公司充分提示未来经营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子公司股权冻结风险、营
业收入大幅下滑、生产经营风险、子公司失控风险、流动性风险、重大诉讼风险、财务风险、内控失效风
险等。

回复：
1、退市风险
（1）财务指标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9亿元， 同比下降 7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9 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49亿元。 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51亿元，同
比下降 7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79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27
亿元。

若公司（1）2022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2）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或者追溯重
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2）非标审计报告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如果非标审计意见所涉事项未按期消除，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
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2、子公司股权被冻结风险
就公司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丽水锦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

权转让纠纷，近日法院裁定冻结了公司持有的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5%的股权、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99.1705%股权、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60%股权。
子公司股权冻结事项尚未对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实质影响， 但存在因上述股权纠纷案导致子
公司股权可能被司法处置的风险。 公司将与相关法院、债权人积极沟通，争取妥善解决上述子公司股
权被冻结事宜，维持公司正常经营。

3、生产经营风险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9亿元， 同比下降 7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9 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49亿元。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0.51亿元，同比下
降 70.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7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27 亿元。
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48 亿元，期末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 5.54 亿
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仍未好转，负债继续承压。 此外，子公司涉税事项尚未解决。 因
此，公司存在经营风险。

4、流动性风险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关联方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嘉兴瑞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借款 5,000万元，同时以公司自有
房产抵押作为增信措施。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998.49 万元，货币资金较少。 鉴于上述关联方借款金
额较大，到期后如果无法用公司销售回款归还，还需公司另行筹措资金，届时公司将面临较大的流动
性压力，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

5、诉讼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存在多起因股权纠纷、合同纠纷引发的诉讼，如果最终败诉不能清偿，公司存在被

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风险。 相关诉讼具体如下：
序号 起诉单位（原告） 被诉单位（被告） 案由 涉案标的（万

元） 案件进展状态 已确认负债的
金额（万元）

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同纠纷 284.46 2022 年 8 月 23 日收到法

院出具的撤诉裁定。

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同纠纷 158.00 2022 年 8 月 23 日收到法

院出具的撤诉裁定。

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同纠纷 641.30 2022 年 8 月 23 日收到法

院出具的撤诉裁定。

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同纠纷 419.80 法院不予立案

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同纠纷 2,106.40 法院不予立案

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同纠纷 130.00 法院不予立案

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被执
行人）
（反诉被告）

武汉汇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申请人）
（反诉原告）

股权转让纠纷
58.00
（反诉标的额：
645.00）

2022 年 5 月 23 日作出二
审判决驳回被执行人上
诉，2022 年 8 月 4 日执行
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

681.91

8 北京小胚芽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申请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被执行人） 股权转让纠纷 509.94

法院作出保全裁定，冻结
被 告 建 行 账 户 资 金
509.94 万元，冻结交行账
户资金 509.94 万元，冻结
民 生 银 行 账 户 资 金
509.94万元。 2022年 5月
30 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
被告上诉，2022 年 7 月 4
日强制执行程序立案，强
制执行中。

570.72

9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易桥立信财税服务有限
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10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易准企业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2022 年 8 月 29 日一审作
出解散判决，目前被告已
经提起上诉。

11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诉人）

昆明易桥顺利办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被上诉人） 公司解散纠纷

2022 年 8 月 22 日作出判
决，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目前原告已提出上诉。

12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珠海市易颖财务管理有限公
司 公司解散纠纷

2022 年 9 月 28 日一审作
出解散判决，目前被告已
经提起上诉。

13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易之睿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已开庭尚未判决

14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斐悦致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已开庭尚未判决

15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滨州易桥顺利办企业服务有
限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已开庭尚未判决

16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顺利办（珠海）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2022 年 8 月 23 日作出解

散判决。

17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山易桥融通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已开庭尚未判决

18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神易顺（珠海）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2022 年 8 月 18 日作出解

散判决。

19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易桥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2022 年 7 月 21 日作出解

散判决。

20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金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
司 公司解散纠纷 2022 年 7 月 18 日作出解

散判决。

21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易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解散纠纷 2022 年 8 月 4 日作出解

散判决。

22 泉州蓝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4.00

2022 年 7 月 27 日一审判
决被告返还原告合同款，
判决生效。

23 神州优才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喻连明、 武汉贵阁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江川保
安服务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0.60
一审判决原告与喻连明
存在劳动关系并支付社
保费用，原告已提交上诉
状

2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上诉
人）

浙江戴卫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陈荣君（被上诉人） 股权转让纠纷 1,197.39

2022 年 7 月 29 日二审判
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
持原判。

1,310.60

25
丽水锦联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执
行申请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被执行人） 股权转让纠纷 3,311.60

法院作出保全裁定，冻结
被 告 建 行 账 户 资 金
3,311.59 万元。 2022 年 7
月 27 日二审法院裁定准
予双方撤诉，一审判决书
生效。 2022 年 8 月 24 日
强制执行程序立案。 2022
年 10 月 18 日法院作出
裁定，冻结本公司持有的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5%
的股权、神州易桥（北京）
财 税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99.1705%股权、霍尔果斯
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60%股权。

3,444.63

26

丽水鑫立达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柯桥和达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章勇
坚（执行申请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被执行人） 股权转让纠纷 3,500.70

法院作出保全裁定，冻结
被 告 建 行 账 户 资 金
3,328.45 万元， 冻结民生
银行账户资金 3,500.70
万元，冻结招行账户资金
3,500.70 万元， 冻结被告
上海分公司 5 个银行账
户 （共计冻 结 239,350
元）。 2022年 7月 27日二
审裁定准予双方撤诉，一
审判决书生效。 2022年 8
月 15 日强制执行程序立
案，强制执行中。

4,079.90

27 青岛万云汇聚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上诉人）

青岛汇远捷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顺利办（舟山）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第三人：贾斌、
姬燚远（被上诉人）

买卖合同纠纷 42.00

2022 年 6 月 29 日二审判
决撤销一审判决，由被告
向 原 告 支 付 合 同 款
383,651 元并支付违约金
11510 元。 2021 年 9 月 2
日法院作出保全裁定冻
结顺利办（舟山）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资金 42 万
元，2022 年 7 月 8 日解除
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冻结账户。

28 诚佳讯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申请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被执行人） 股权转让纠纷 292.00

2022 年 8 月 12 日二审判
决驳回被告上诉，2022 年
9 月 13 日原告申请强制
执行。

406.31

2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被执
行人）
（反诉被告）
（注）

武汉安然理财顾问有限公司
（执行申请人）
（反诉原告）

股权转让纠纷
290.45
（反诉标的额：
750.00）

法院作出保全裁定，冻结
被告交行账户资金 428.8
万元，冻结建行账户资金
428.33 万元，冻结民生银
行账户资金 428.33 万元，
冻 结 招 行 账 户 资 金
428.33万元。 2022年 5月
24 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
被告上诉，2022 年 7 月 8
日强制执行程序立案，强
制执行中。

499.03

30 李艺萍（执行申请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被执行人） 股权转让纠纷 100.00

二审判决快马财税赔偿
李艺苹可得利益损失 100
万元。 强制执行中。

111.72

31
霍尔果斯琴晓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王志
铭、陈煌琴（申请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被申请人） 股权转让纠纷 158.40

2022 年 8 月 9 日作出再
审裁决，维持原判，即驳
回原告诉讼请求。

3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庄易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 1,225.91 尚未开庭

3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普达财务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 774.09 尚未开庭

34 北京普达财务顾问股
份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 3,904.93 一审中 3,846.92

35 郭柏兴
被告： 有品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第三人：顺利办（舟山）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曙夕
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排除妨害纠纷 2.00 案件审理中

36 北京数字城堡知识产
权服务有限公司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
限公司

侵害作品信息
网络传播权纠
纷

0.60 案件审理中

3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易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00
2022 年 9 月 20 日作出一
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

3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
神州快马分公司

易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00
2022 年 9 月 20 日作出一
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

39 江门市尚友财税服务
有限公司（上诉人）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霍尔
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神州易桥（北京）财税
科技有限公司、 顺利办信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
人）

股权转让纠纷 88.03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
诉讼请求， 原告提起上
诉，现在二审中。

40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长春
朝阳分公司

易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80 一审，案件审理中

41 盛誉魔幻（北京）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企业管家（北京）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神州易桥（北京）财
税科技有限公司、彭聪

广告合同纠纷 1,725.00 一审，案件审理中

42 盛誉魔幻（北京）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企业管家（北京）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神州易桥（北京）财
税科技有限公司、彭聪

委托合同纠纷 153.68 一审，案件审理中

43 华人世界贸易（北京）
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 513.00 一审，案件审理中 837.60

44 北京威泰达咨询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顺利办第二被告）股权转让纠纷 675.00 一审，案件审理中 476.35

45 宝鸡鼎丰置业有限公
司

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27.00

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返
还 27 万元服务费， 并支
付 27万元服务费自 2022
年 7 月 21 日起至实际返
还日止按照年利率 3.7%
计算的利息。

46
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青岛第一
分公司

孟庆波、易桥（上海）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劳动纠纷

该案于 2022年 7月 29日
因原告缺席庭审撤诉，裁
判文书已生效。

4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天祥顺通物流有限公
司、刘丽 股权转让纠纷 750.00 一审，案件审理中

48 赵飞格
被告： 南京锦致置业有限公
司、第三人顺利办（舟山）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樟树市顺
利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46 一审，案件审理中

49 贾会珍
天津浩华乐居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顺利办（舟山）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樟树市顺利办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0.97 一审，案件审理中

50 曹青刚（上诉人）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被上诉人） 劳动争议纠纷 125.49 二审中，冻结本公司资金

66.25万元。

51 陆林（执行申请人）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
限公司（被执行人） 劳动争议纠纷 13.00

2022 年 7 月 12 日强制执
行程序立案， 强制执行
中。

5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执行
申请人）

董丽梅、董丽洁（被执行人）
股东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

517.34

该案一审、二审、再审均
判决董丽梅、董丽洁需向
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
2022 年 4 月 12 日强制执
行程序立案， 强制执行
中。

53
上海老法师财务咨询
集团有限公司（被上诉
人）

易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
诉人） 合同纠纷 5.00

被告银行账户被冻结 5
万元，一审判决被告退还
原告 5 万元合同款，被告
不服提起上诉，现二审审
理中。

54 南阳市垣鑫置业有限
公司（执行申请人）

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被执行人） 合同纠纷 195.92

2022 年 7 月 21 日强制执
行立案， 强制执行中，被
执行人一部车辆被扣押。

55 张文奇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
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8.144 仲裁中，尚未开庭

56 蒋聪兰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
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33.669 仲裁中，尚未开庭

57 卢巍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
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30.923 仲裁中，尚未开庭

58 朱亚东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
限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4.88 仲裁中，尚未开庭

59 刘春蕾 北京微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24.192 仲裁中，尚未开庭

60 卢晶晶 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11.317 仲裁中，尚未开庭

61 甘增广 易桥（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劳动争议纠纷 6.814 仲裁中，尚未开庭

62 程丽 安徽省顺利办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 0.927 仲裁中，尚未开庭

63 林婉萍
王靓、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
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厦门吕岭路分公司

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 5.169 一审尚未开庭

64 张淑秀
王靓、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
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厦门吕岭路分公司

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 7.118 一审尚未开庭

65 王丽娟
王靓、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
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厦门吕岭路分公司

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 6.67 一审尚未开庭

66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执行申请人）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
限公司（被执行人） 社会保险纠纷 2.23 2022 年 5 月 16 日作出裁

定，现强制执行中。

67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执行申请人）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
限公司（被执行人） 社会保险纠纷 5.66

2022 年 8 月 22 日强制执
行程序立案，现强制执行
中。

68 宝鸡鼎丰置业有限公
司

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27.00

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返
还 27 万元服务费， 并支
付 27万元服务费自 2022
年 7 月 21 日起至实际返
还日止按照年利率 3.7%
计算的利息。

69 唐元华 神州有优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工伤待遇保险
纠纷 4.352

仲裁委判决被告支付工
伤待遇 42,976 元，原告申
请强制执行，被告以未收
到开庭信息且未参加庭
审为由提起执行异议，执
行异议申请已立案。 法院
冻结被告银行账户，资金
4.352万元。

7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同纠纷 274.02 2022 年 8 月 3 日收到法

院预立案通知。
合计 24,405.35 16,265.69

注：近期申请执行人追加了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各地的分公司为被执行人，包括
三明易桥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上海第三分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合义世纪分公司、
北京昌平分公司、北京易桥荟和萃财务科技分公司、北京石景山分公司、北京神州快马分公司、北京京
鑫雅世纪分公司、十堰分公司、华中武汉分公司、南京分公司、南沙分公司、天津分公司、宜昌分公司、
宝岗分公司、杭州分公司、杭州江千分公司、杭州第一分公司、杭州萧山分公司、松滋分公司、枣阳分公
司、武汉第三分公司、汇顺分公司、泉州分公司、淄博分公司、深圳万兴分公司、深圳佰信分公司、深圳
国瑞分公司、深圳明峰分公司、深圳智慧源分公司、湖北分公司、湖北第二分公司、潍坊分公司、番禺分
公司、盘锦分公司、福建第八分公司、第一分公司、第三分公司、粤中分公司、绍兴分公司、苏州分公司、
荆州分公司、襄阳分公司、转塘分公司、银湖分公司、青岛保税区分公司、青岛黄岛分公司、青白江分公
司、马鞍山第一分公司（已注销）、黄山分公司、黄石分公司。

6、子公司失控和内控失效风险
2021年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控审计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 也导致审计报告为非标意见类

型。 主要表现在：（1）公司及子公司对所投资的部分子公司和联营企业未能实施有效的投后管理，未能
对部分子公司和联营企业实质性履行股东权利，致使内部控制监督无效。 由于存在该项控制缺陷，导
致公司及子公司对部分子公司无法实施有效控制，其收入的完整性无法得到保证；导致未能获取部分
联营企业 2021年度的财务资料， 从而无法准确核算对该部分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
（2）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中未制订针对所开展人力资本服务相关业务可能面临涉税事项的风险评估、合
规论证等控制流程，未能识别执行业务过程中的不合规涉税事项，导致公司所属部分子公司未能完成
对相关不合规涉税事项的整改，承担了较大的涉税风险和经济损失。

四、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五日


